
因线路改造，3 月 2 日 8：30-12：30 桥下 K311 线张岭口

支线停电，停电范围：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龙山镇：张岭口村，

高塘岸村，瓦窑头村，杨木塘村，万古村，吕伟强,永康市万古水

稻生产专业合作社。雨天顺延。

停电详情可关注微信公众号“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查询，

咨询电话：87202999。

国网浙江永康市供电有限公司

2019年2月23日

停电预告

市中心丽州中路 32 号 2-6 楼套房
出售：

★4-6 楼建筑面积 140.6㎡，3 室 2
厅2卫1阳台，全新高档装修；

★3楼建筑面积145.16㎡，毛坯；
★2 楼建筑面积 133.8㎡,住宅或

办公。
国有产权证，证件齐全，可立即过

户，可办按揭分期贷款。
详询：18006559007 谢女士

丽州中路套房转让
新电梯、全新装修、中央空调

报名地址：⑴永康城区解放街10

号三楼永康电大办事处。⑵永康市东

城街道学院南路16号永康电大招生办。

联系电话：87117906 89263118

招生QQ群：339830171

温馨提醒：招生报名3月4日截止

国家开放大学（中央电大）
2019年春季大专/本科招生

国家承认学历 教育部电子注册

转 让
大型专业汽车维修、装饰、洗车店转让，总

面积 1280平方米，其中店面 7 间共 380平方米，

维修车间面积900平方米。

转让电话：13967918778 648678

2019年2月26日（第1112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18）浙0784民初7267号

施雄威（住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云路村上街
小区2号）；舒艳蓉（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拱瑞
下村209号）；施新丁（住浙江省永康市唐先镇唐
先四村唐先中街103号）：本院受理原告施协商与
被告施雄威、舒艳蓉、施新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784民初726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
告施雄威、舒艳蓉归还原告施协商借款7万元并支
付利息、逾期利息（利息自 2017年 8 月 24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24 日止，逾期利息自 2018 年 8 月 25
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均按月利率1%计算）；上
述款项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
告施新丁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被告
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760元，公告费400元，合计2160元，由
被告施雄威、舒艳蓉负担，由被告施新丁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永康
市人民法院504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7297号
胡鲜艳：本院受理原告方美华与被告胡鲜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729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由被告胡鲜艳归还原告方美华借款人民
币 6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3 年 6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7501号
方陈峰，男，198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

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下宅方村272号，公民身
份号码：330722198503168219：本院在审理原
告方罗庆与被告方陈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784 民初
75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方陈峰归
还原告方罗庆借款人民币35000元并支付利息[利
息从2017年6月23日起按月利率2%（以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计
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或价款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6元，公告费400
元，共计人民币1326元，由被告方陈峰负担。请你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526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8）浙0784民初7939号

胡飞龙（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庙下村141
号）；胡建吐（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庙下村 141
号）；侯宗莲（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庙下村141
号）：本院受理原告胡新钦与被告胡飞龙、胡建吐、
侯宗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784民初793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胡飞龙、胡建吐、侯宗莲于
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胡新钦货款131563
元并赔偿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17
年9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如被告未按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归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3700元，由被告胡飞龙、胡
建吐、侯宗莲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永康市人民法院504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784民初8546号
被告：胡璐璐，女，1988年4月12日出生，汉

族，住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江瑶村忠义街五弄15
号，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8804122126：原
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胡
璐璐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784民
初85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由被告胡
璐璐归还原告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透支款人民币32299.64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

（算至2018年8月17日止的利息为2984.02元、违

约金为3362.35元；自2018年8月18日起利息按
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违约金按每月
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5%，最低1元，最高500元，
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利息和违约金之和最高以
年利率24%为限）。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66元，公告费400元，合
计1166元，由被告胡璐璐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未
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提起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2019）浙0784民初1234号
朱惠宁（住址为：浙江省永康市龙山镇格

山 村 118 号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为 ：
330722198601295916）：本院受理原告王云
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和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原告要求判令：1、由你立即支付原告
借款 2 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从起诉之日起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至归还之日止）；2、诉讼费用由你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三十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5 月 30 日 9 时 30 分，地
点为本院龙山人民法庭。逾期将依法裁判。

诚邀参展：精品楼盘、家装设计、建材名品、家用电器、高档家具、豪华汽车、婚庆策划、婚纱摄影、家纺床品、甜品美食
联系电话：13868994820（639820）徐女士（家装建材） 13758992277（642277）曹先生（精品楼盘） 13506799055（518723）沈先生（家电家纺）

13967933993（633306）钱先生（婚庆婚纱） 13735701018（686018）应先生（甜品美食）

家博会：3月29日-3月31日（三天） 奇思嘉年华：3月30日-3月31日（二天） 展会地点：国际会展中心
永康2019年科普教育节暨第三届奇思嘉年华

2019 中 国 永 康 ( 春 季 ) 家 博 会

参展做主角

成就大赢家

全面整合资源提升行业参与力 媒体深度推广宣传覆盖最大化 现场抽大奖提升观众到场率参展商家广告系列（一） 家博会组委会宣

2019年2月26日 星期二

广告热线：87138766 8711653306 广而告之 房源信息
厂房出租

4913四路浙商回归园，新
厂房1-3层共7300㎡，两
台电梯。13967923838，
723366，763839

厂房出租
5272 世雅工业区店面 5
间，第三、第七层各1500㎡
13858911097，755475

厂房转让
5286 长 城 占 地 8000 ㎡
及 建 筑 10000 ㎡ ，现 有
租 金 收 入 200 多 万 元 。
陈 13905890631，市 府
网 690631，应 699609

厂房出租
5291 龙山镇古陇工业区
二、三楼 2400㎡，水电全
13506799587，790178

下里溪厂房出租
5292兴安大道11-2号底
楼 1600 ㎡ ，独 门 独 户 ，
250KVA 变压器。电话：
13758999993

三块厂房转让
5294 位于东干凤凰山工
业区有占地9000㎡，建筑
6500㎡；占地 5100㎡，建
筑3500㎡；占地6400㎡，建
筑 5200 ㎡ 厂 房 转 让 。
13506792679，693679

玫瑰园套房转让
5313，136㎡，四楼640567

高圳路正店面转让
5314，401㎡租金26万551001

丽州中路套房转让
5314，146㎡，6层有电梯，
全新装修，急转551001

厂房出租
5335 九龙工业区第三层
2000㎡。13605890888

长城山背店面出租
5336 长 城 邮 政 银 行 对
面 铜 陵 西 路 32 号 店 面
1000㎡、空地400㎡出租，
可用于大型超市、餐饮、
娱乐场所13065950622

厂房出租
5341 白云工业区旁边有
厂房 310㎡，水 电 全 ，价
格面议 18257873789

幢房转让或出租
5346芝英后城街二间575990

厂房出租
5360 永康市城西工业区
灵 石 路 有 550㎡厂房出
租。有意者电话联系：郦
女士15067955481

端头厂房出租
永化路 12 号，独门独户，
占 地 1600 平方米、建筑
1800多平方米，适合淘宝、
培训班、医疗保健、私人会
所，内有厂房办公楼、宿舍、
独立小别墅，有独立庭院。
15958464542，581901

办公楼转让
5382 永 康 世 贸 中 心
北-10楼复式，156㎡精装
修 ，有 意 者 请 来 电 。
13967935835，684563

厂房仓库出租
5389 大 花 园 附 近 二 楼
360㎡，白云钢棚五米高
553㎡。677955，336647

花川厂房出租
5387单层680㎡，另二楼
950㎡。13306795625

厂房仓库出租
5391 车管所对面底层，
260㎡。13106252863

厂房出租
5419 白云工业区 9000㎡
513225，13175531556

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5427 永康市燕琴足浴店
遗失永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8 年 9 月 4 日核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330784MA2DEQNKX0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永康市燕琴足浴店
2019年2月26日

声 明
5425 永康市古山敏君副
食店遗失税务登记证（副
本 ） ，浙 税 联 字 ：
3307221964092940257A

声明作废。


